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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工程節能減碳檢核注意事項 

規定 說明 

一、 為推動公共工程落實節能減碳理

念，建構優質永續之公共建設，爰

訂定本注意事項。 

本注意事項之訂定目的。 

二、 中央政府各機關辦理新臺幣一億元

以上公共工程，或直轄市政府及縣

（市）政府辦理受中央政府補助比

率逾工程建造經費百分之五十且補

助經費達新臺幣一億元以上之個案

公共工程時，須辦理節能減碳檢核

作業。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

此限： 

(一)災後緊急處理、搶修、搶險。 

(二)災後原地復建。 

(三)整修工程、拆除工程、疏濬工

程、結構補強工程。 

(四)規劃取得綠建築標章之建築工

程。  

一、訂定本注意事項中央及地方政府辦

理公共工程之適用範圍。 

二、考量災後緊急處理、搶修、搶險及

災後原地復建屬原地重建工程，整

修工程及結構補強工程可有效延長

設施服務年限，拆除工程屬減量工

程，疏濬工程為恢復河道通洪能力

或恢復水利構造物及取水設施之功

能，爰於但書訂定第一款至第三款

不適用本注意事項之工程。 

三、我國綠建築評估系統包含生態、節

能、減廢及健康等四大範疇，並包

含九大指標：生物多樣性、綠化量、

基地保水、日常節能、二氧化碳

(CO2)減量、廢棄物減量、室內環

境、水資源及污水垃圾改善等指

標，由於自願性的綠建築標章已將

日常節能與水資源兩項指標列為門

檻指標，此亦為綠建築標章目前核

算節能減碳成效之基礎，爰於但書

訂定第四款不適用本注意事項之工

程。 

三、 節能減碳檢核係促使工程計畫從整

體效益、節能節水、減廢再利用、

低碳創意作為、植生綠化等策略，

落實節能減碳措施，並依工程生命

週期分為計畫提報核定、規劃設

計、施工及維護管理等作業階段。 

依工程生命週期各作業階段落實各種節

能減碳措施。 

四、 各工程計畫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得依工程規模及性質，訂定符合機

關工程特性之節能減碳檢核機制，

並應設定減碳目標。 

因應氣候變遷情勢嚴峻，各國陸續提出

二Ο五Ο淨零排放的宣示與行動，我國

亦將二Ο五Ο淨零排放入法引領未來中

長期因應衝擊之氣候行動，各部會皆應

共同努力推動。爰透過設定減碳目標，

藉由目標管理方式，逐年減少碳排放，

逐步達成二Ο五Ο淨零排放目標。 

五、 節能減碳策略如下： 

(一)整體效益：確認工程必要性，

避免重複性高或使用效能低之

為確保公共工程必要性及提高使用效

益，工程規模應審慎評估，因地制宜並

依環境條件設計，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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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考量最適營建規模、資

源最佳化規劃，避免過度設

計，減少不必要之土地利用及

材料消耗；應用高效能(如高性

能混凝土)、低碳(如木材)、低

耗能(如飛灰混凝土)、循環再

生材料(如焚化再生粒料、鋼質

粒料等)，或選用當地材料等；

妥善進行耐久性、易維護、減

少營運耗能之設計(如營運所

需設施節能、建築通風、道路

平順等)，及依環境設計(如考

量保護自然生態環境、加強植

生綠化等)，延長設施使用時

間；設計考量使用期間易於檢

測及維護保養，並提出維護管

理計畫等；提升因應氣候變遷

之調適能力。 

(二)節能節水：考量節能規劃(含採

光、通風、用水、能源管理)，

如空調、照明、供水等營運所

需設施節能；節能機具設備選

用，如選擇節能效益較高之設

備，於施工期間選用耗能標準

較佳之施工機具(如取得環保

單位所核發自主管理標章)、運

輸車輛等；優先選用當地材

料，減少運輸耗能；採用低耗

能材料，如使用飛灰混凝土等

生產碳排放較低的材料；採用

綠色能源或低碳能源(包含再

生能源如風能、太陽能、生質

能等)，設計或添購使用綠色能

源或低碳能源之設備(如設置

友善低碳運具設施、汽車充電

樁、機車電池交換站)等；工程

條件符合再生能源設置條件

者，優先裝置再生能源發電設

備及儲能設備。 

(三)減廢再利用：土方挖填平衡及

土方交換；以現地廢棄物產生

量最少化進行規劃設計，如預

鑄、標準化等，並實施廢棄物

分類回收；採用再生及環保材

耗增加環境負擔，爰自整體效益、節能

節水、減廢再利用、低碳創意作為及植

生綠化等面向，提供相關節能減碳之策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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料，減少原生材料之開採及二

氧化碳；廢水、雨水及廢棄物

再利用，如施工時將廢棄用水

及廢棄物充分利用，經過處理

後再次運用於工程使用、使用

階段採用中水處理系統，將廢

水回收再使用於其他用途，納

入雨水貯留利用規劃，減少淹

水風險，提升耐災韌性，並結

合生態滯流系統建置多功能智

慧型雨水花園，兼具水資源再

利用、保水降溫及生態景觀效

果，減少直接排放等較無效益

之行為等。 

(四)低碳創意作為：提出其他有利

工程節能減碳實質效益之作

為，如有利工程節能減碳之新

技術、新工法、新材料或創新

管理措施等。 

(五)植生綠化：保留工址植被減少

擾動，如整地時，應注意植栽

之保留率，避免多餘之砍伐開

拓，應以現地保留為首要處理

手法，以遷移或再利用次之；

加強植生綠化並以達成複層植

被為目標；加強表土保存及利

用，以利植生復育及碳匯等。 

六、 節能減碳檢核作業原則： 

(一)計畫提報核定階段：本階段目

標為確實評估工程必要性，提

出節能減碳構想。其作業原則

如下： 

1.透過整體性規劃，掌握本身

需求，確認工程必要性。 

2.設定計畫目標及定位，選擇

最適營建規模及妥適建造標

準。 

3.依整體效益、節能節水、減

廢再利用、低碳創意作為、

植生綠化等策略，重視維護

管理並合理編列經費提出節

能減碳規劃構想及效益。 

(二)規劃設計階段：本階段目標為

落實計畫提報核定階段之節能

訂定各階段節能減碳檢核作業原則，說

明如下： 

一、計畫提報核定階段為構思階段，目

的為確認計畫方向及定位，確實掌

握個案需求，瞭解建設計畫的設定

目標及定位，訂定妥適之建造標

準，核實編列預算，並提出節能減

碳構想及原則性規劃與可行方案。 

二、規劃設計階段係依計畫提報核定階

段所設定之工程定位、功能及建造

標準執行，落實前一階段提出之節

能減碳構想，並提出實質作法及具

體之方案，落實於後續基本設計及

細部設計階段，進而達成節能減碳

之工程規劃設計。 

三、施工階段為落實規劃設計階段所擬

定之節能減碳措施，並透過採用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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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碳構想，提出符合節能減碳

之工程規劃設計方案，並推估

減碳成效。其作業原則如下： 

1.依計畫提報核定階段就整體

效益、節能節水、減廢再利

用、低碳創意作為、植生綠

化等策略，提出具體之工程

節能減碳措施及減碳效益，

並根據使用特性、結構特

性、環境特性提出易於維護

之設計方案，完成細部設計。 

2.提出施工階段落實節能減碳

之建議作法。 

3.提出維護及營運管理機制具

體作法。 

(三)施工階段：本階段目標為落實

規劃設計階段所擬定之節能減

碳措施，以維護施工環境及品

質。其作業原則如下： 

1.施工計畫書應考量剩餘土石

方及廢棄物減量、資源再利

用，使用節能減碳之工法及

機具，納入維護自然環境措

施等作法。 

2.確實依核定之節能減碳措施

執行，執行狀況納入相關工

程督導重點及檢核項目。 

(四)維護管理階段：本階段目標為

維護原設計功能，落實設計階

段之維護管理機制。其作業原

則：建置維護管理機制，並主

動有效管理公共設施及提升利

用率。 

能減碳之工法及機具，將能源作最

有效利用等方式，提升施工品質，

以延長設施壽命及減少不必要之浪

費，亦對節能減碳有莫大助益。 

四、維護管理階段為落實設計階段建置

之維護管理工作，採主動有效管理

執行維護工作，減少閒置公共設施

及提升利用率，達到公共設施預期

之服務功能及年限，相關結果亦可

回饋做為日後類案之參考，減少不

必要的建設及資源浪費。 

七、 工程主辦機關應依前點所列之各階

段作業原則執行，並填具公共工程

節能減碳檢核表（如附件)。 

依第六點各階段作業原則訂定節能減碳

檢核表，明確規範工程主辦機關各階段

所需填具之檢核項目、評估內容及檢核

事項。 

八、 工程主管機關應督導各工程計畫，

加強工程生命週期各階段落實節能

減碳檢核機制之審核及管控作業： 

(一)計畫提報核定階段及規劃設計

階段之各審查層級機關應確實

審查工程主辦機關節能減碳檢

核之自評內容，其中屬政府公

為落實工程計畫各階段之審核及管控作

業，爰工程主管機關應督導各工程計畫

確實執行。其中有關維護管理階段，依

「公共設施維護管理資訊公開作業要

點」規定，主管機關應督導所屬(轄)將

維護管理資訊之情形資訊公開，依前揭

作業要點規定，主管機關在中央為養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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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工程計畫與經費審議作業要

點第七點應送行政院公共工程

委員會審議案件者，應檢附節

能減碳檢核之審議結果。 

(二)施工階段辦理施工督導或查核

時，應將節能減碳檢核列為重

點項目之一。 

(三)維護管理階段應落實督導維護

管理資訊公開。 

管理機關隸屬之行政院所屬二級機關，

在地方為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 

九、 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及地方

政府機關公共工程之節能減碳檢核

作業，得參照本注意事項辦理。 

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及地方政府

機關辦理之公共建設亦為公共工程之一

部分，亦宜納入節能減碳檢核作為，爰

訂定本點。 

 
 


